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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净水产业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溢泰（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美的清湖净水设备有限公

司、沁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聚倍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市安吉尔净饮水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水护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家

乐士净水科技有限公司、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康丽根水处理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山方诺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伊美特（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龙巍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佛山市麦克罗美的滤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广东领尚净水科技有限公司、沃顿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有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朝晖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于钧、高亮、彭开勤、蒋磊、刘小林、李磊、余锋、刘小平、

梁大化、杨克忠、梁黎冰、张晓姮、何水兵、陈娟、余淑美、罗勇、申乾隆、智帅锋、唐

建星、黄立、周海鹏、赵戈玲、张正海、罗滨文、刘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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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净饮机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台式净饮机（以下简称“净饮机”）的分类与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市政自来水为原水，供家庭或类似场所使用的带有净化且具有加热或制冷功能的台

式净饮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2部分：抗扰度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22090  冷热饮水机 

GB/T 3030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 

3术语和定义 

GB/T 22090、GB/T 3030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台式净饮机   counter-top water purifiers 

以市政自来水为原水，由一个或若干个饮用水处理滤芯组成的能改善水质并通过消耗电能的方法将

水进行加热或制冷，具有浓缩水回流再净化功能，且可便携摆放于台面的非连续式的饮用水处理装置。 

3.2储热式净饮机    

储热式净饮机   hot gallbladder water purifiers 

在储存容器内直接加热到出水设定温度的净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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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速热式净饮机   instant heating water purifiers 

最终制热方式为将饮用水流过即被加热到规定温度的净饮机。 

3.4 

出水流量   flow rate 

净饮机在单位时间内从出水阀流出冷水或热水的水量。 

注：单位为L/h 或L/min。 

3.5 

原水箱   raw water tank 

用于储存待净化的水的容器。 

3.6 

净水箱   Pure Water Tank 

用于储存经净饮机净化后的水的可拆卸或不可拆卸的容器。 

4 分类与命名 

4.1分类 

4.1.1 按核心工艺技术净饮机可分为纯净水处理器（CJC）、一般水质处理器（YBC）、矿化水处理器（KC），

具体核心工艺技术见表1。 

表1 核心工艺技术 

分类 

 

核心工艺技术 

过滤 吸附 电渗析 其他 

纯净水处理器

（CJC） 

反渗透膜（RO） — — — 

纳滤膜（NF） — — — 

— — 电渗析（E） — 

一般水质处理

器(YBC) 

超滤膜（UF）  — — 

— 活性炭（H） — — 

 

4.1.2 按制热水方式分为： 

a) 储热式（CR）； 

b) 速热式（SR）。 

4.1.3 按制冷水方式分为： 

a) 压缩机制冷（Y）； 

b) 电子（半导体）制冷(D)。 

4.2命名 

a) 第一种命名方式： 

□ - □   □  

                         产品设计代码由制造商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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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热水方式/制冷水方式代号 

                         核心工艺技术代号 

示例：反渗透膜过滤技术，具有速热和压缩机制冷的，产品设计代号为 01的净饮机表示为“RO-SRY01”。 

 

b) 第二种命名方式：卫生管理部门规定的命名方式。 

5要求 

5.1基本要求 

5.1.1净饮机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5.1.2 正常使用环境条件如下： 

a) 进水方式：非连续式进水； 

b) 工作压力：按制造商标称要求。 

5.2 制水性能 

5.2.1制热水性能 

5.2.1.1热水出水温度 

应在净饮机机身或产品说明上明示出水温度，出水温度不超过标称值的±3℃。 

5.2.1.2热水出水流量 

热水出水流量要求如下： 

a) 储热式净饮机出水流量应不低于 1.0L/min； 

b) 速热式净饮机的出水流量应不低于 0.35L/min。 

5.2.1.3出热水延迟时间 

最高温度下出热水延时时间不应大于 10s。 

5.2.1.4制热水能力 

不应低于制造商标称值，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储热式的制热水能力标称值不应低于 3L/h； 

b) 速热式的制热水能力不应低于 12L/h。 

5.2.2 制冷水性能 

5.2.2.1冷水出水温度 

冷水出水温度要求如下： 

a) 压缩机制冷式出水温度不应高于 9℃； 

b) 电子制冷式出水温度不应高于 14℃，且在此温度下当次的饮用水出水量不少于标称值，标称

值不低于 0.2L。 

5.2.2.2制冷水能力 

制冷水能力要求如下： 

a)制冷水能力不应小于标称值； 

b)压缩机制冷式能力标称值不应低于 1.8L/h； 

c)电子制冷式能力标称值不应低于 0.6L/h。 

5.3 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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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安装牢固度 

净饮机在最不利的状态下倾斜 10°，水箱中的水不溢出、水箱不移位、不脱落。 

5.3.2使用寿命 

原水箱和可拆卸式净水箱正常插拔使用寿命不低于 5000个循环。 

5.3.3把手提力 

水箱把手承重时无断裂、无脱落。 

5.3.4原水箱换水提醒 

带有浓缩水回流再净化功能的原水箱应设置换水提醒功能。 

5.4 出水形态及残余滴水 

5.4.1净饮机在任一取水模式下，出水水流应垂直稳定、不分叉。 

5.4.2净饮机在任一模式下取水结束时，5s内出水口应停止出水，且残余滴水量不应超过 3滴。 

5.4.3净饮机在出水过程中，不应有明显断流现象。 

5.5 按键灵敏度 

净饮机操作面板触控灵敏。 

5.6 防冰堵能力 

 带制冷功能的净饮机，水路中不应出现冰堵。 

5.7 排气性能 

净饮机在除排气管外不应有水蒸气外漏。 

5.8 密封性能 

5.8.1水路密封性能 

水路及水路连接部位不应有漏水现象。 

5.8.2制冷系统密封性能 

带压缩机制冷系统应密封，任何部位制冷剂不可泄漏。 

5.9 窜温 

正常工作时，带有常温水出水阀的净饮机不能有明显的窜温现象，升温不超过 10℃。 

5.10防烫伤 

5.10.1 净饮机应设置有效防止误触开启≥50℃热水出水阀的装置或措施。 

5.10.2 净饮机具备出≥50℃热水功能时，应在净饮机热水出水口附近位置设有防烫警示标志。 

5.11电磁兼容 

应符合 GB/T 4343.2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试验条件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应按以下要求进行： 

a) 注入符合 GB 5749的市政自来水至原水箱最高水位线； 

b) 环境温度：（25±5）℃； 

c) 试验用水温度：（25±1）℃； 

d) 工作压力：按制造商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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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相对湿度：45%～75%； 

f) 电源电压：额定电压×（1±1%）V，电源频率：（50±1）Hz； 

g) 在温度可调、无外界热气流和热辐射作用的实验室内进行。 

6.2 制水性能试验 

6.2.1预处理 

试验前应对样机进行预处理，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在实验室内放置 2h。 

6.2.2制热水性能试验 

6.2.2.1热水出水温度 

试验操作如下。 

a)  储热式净饮机：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设置净饮机的不同温度档位，制热水功能结束时，开始放水，

将热电偶置于净饮机出水口下高度 10mm（热电偶没于水柱中），10s 后，测试出水温度，计算

出水温度与设定值之差，取最大值作为出水温度偏差。 

b) 速热式净饮机：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设置净饮机的不同温度档位，开始放水，将热电偶置于净饮

机出水口下高度 10mm（热电偶没于水柱中），10s 后，测试出水温度，计算出水温度与设定值

之差，取最大值作为出水温度偏差。 

 

6.2.2.2热水出水流量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设置净饮机温度，加热至产品明示最高温度停止，打开净饮机出水阀，并同时用

电热偶测量距出水口 10mm（确保电热偶没于水柱中）处的即时温度，当水温到达最低要求时立即用量

杯接水，测试 20s 流出的水量，测试 3 次，计算出水流量，取 3 次测试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出水流量。 

6.2.2.3出热水延迟时间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设置净饮机，设定净饮机最高温度档位，启动净饮机开始取热水，并同时用电热

偶测量距出水口 10mm（确保电热偶没于水柱中）处的即时温度，从取水开始计时，记录水温达到设定

的最高出水温度的最低要求所需的时间。重复 4 次，取最后 3 次算术平均值作为出热水延时时间。 

6.2.2.4制热水能力 

试验操作如下。 

a) 储热式：初始水温为(25 士 1)℃。闭合制热开关，每次在制热停止时，用容量大于 0.5L 带刻

度的玻璃容器接水，并测量和记录在距出水口 10mm 处的水温。当水温低于 90℃时停止放水。

第一加热时间和热水排水量均不计算。从第二次制热开始，测量在 4 个加热整周期内的总排水

量(先排除开始水温低于 90℃的水)和总时间，折算成升每小时(L/h),其结果保留小数点后 1 位

小数。 

 

b) 速热式：初始水温为(25士 1)℃。放上接水杯，将制热时间或制热水量设置到最大值，启动制

热系统开始试验。第一次制热停机，制热时间和出水量均不计算。从第二次开始在每次制热停

止后，用 1L 玻璃容器测量接水杯中的水量，然后重新放上接水杯连续进行下一次制热工作。

不包括操作时间，测量 15min 以上的制热水总量，折算成 L/h。 

 

6.2.3制冷水性能试验 

6.2.3.1冷水出水温度 

启动制冷系统，在第一次制冷工作停止时，测在距出水口 10mm 处水的即时温度，当即时温度低于

宣称温度以下时，立即用容量大于 0.25L带刻度的玻璃容器接水，当水的即时温度高于宣称温度以上时，



 

 

6 

立即停止接水，计算容器内水的总体积，单位为升（L），其结果保留小数点后 2位小数。 

6.2.3.2 制冷水能力 

闭合制热、制冷开关，稳定运行规定时间（压缩机制冷式净饮机稳定运行 2h，电子制冷式净饮机

稳定运行 3h）后，在制冷系统第一次停机保温时，用容量大于 1L 带刻度的玻璃容器接水，并测量和记

录在距出水口 10mm 处的水温。当水温高于宣称的要求时停止放水。第一次制冷时间和冷水排水量均

不计算。从第二次制冷开始，测量在 4 个制冷整周期内的总排水量和总时间，计算制冷能力，其结果保

留小数点后 1 位小数。 

6.3 水箱试验 

6.3.1安装牢固度 

分别注入市政自来水至水箱最高水位线和最低水位线时，插入净饮机底座固定。稳定性测试台设定

倾斜 10°时，将净饮机放在稳定性测试台最不利的方向，目视检查。 

6.3.2使用寿命 

原水箱注入市政自来水达到最高水位线状态下，插 1 次，拔 1次为 1个循环，经 5000个循环试验

后检查原水箱是否能正常插入净饮机底部固定，无泄漏。 

6.3.3把手提力 

水箱注入市政自来水达到最高水位线 2倍的重量下进行悬挂 24h后，把手不断裂、不脱落。 

6.3.4原水箱换水提醒功能测试 

向原水箱内注入市政自来水，按产品使用说明要求运行，待原水箱中的市政自来水接近最低水位线

时，查看净饮机是否有换水提醒功能。 

6.4 出水形态及残余滴水试验 

6.4.1视检。 

6.4.2净饮机在任一模式下取水结束时，出水口应及时停止出水，出水延时不能超过 5s，同时收集并记

录残余滴水数及滴水量。 

6.4.3视检。 

6.5 按键灵敏度试验 

使用 8mm铜棒以 1次/s，力度为 4.9N轻按按键，测试 100次，按键失效次数≤10次，判定为合格；

否则判定为不灵敏，不合格。 

使用 8mm铜棒，在按键上方垫一块 2mm厚的亚克力板，以 1次/s，力度为 4.9N轻按按键，测试 100

次，按键有效次数≤10次，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过于灵敏，不合格。 

6.6 防冰堵能力试验 

在净饮机标称环境温度值的上下限，只开制冷功能，连续运行 72h，中途不排水，检查水路中是否

出现冰堵现象。 

6.7 排气性能试验 

关闭出水阀，打开水源与电源，净饮机开启全部功能，运行 3h，目测检查（除溢流管外）应无水

蒸气泄漏。 

6.8 密封性能试验 

6.8.1水路密封性能 

关闭所有功能性排水口，取下其余可拆卸部件，用水充满所有水路，直至不外溢。静置 1h 后，检

查机身内部是否有漏水痕迹。 

6.8.2制冷系统密封性能 

将整机置于正压室内，插上电源通电制冷，用卤素检漏仪对制冷系统的任何部位进行检漏。断掉

电源，再次用卤素检漏仪对制冷系统的任何部位进行检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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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窜温试验 

在环境温度为 25℃±1℃下进行该试验。初始水温与对应的环境温度一致。净饮机盛满水后，在不

通电的情况下在实验室内放置 2h。 

净饮机盛满 25℃±1℃的水放置在实验室内，使净饮机在单独加热或单独制冷状态连续运行 8h，取

常温水出水，放 0.17L水，连放 3次，测每杯水温，减去初始水温，去最大差值。 

6.10防烫伤试验 

6.10.1净饮机按产品说明进行安装运行稳定后，取≥60℃档位的热水，净饮机热水出水前须有两个及以

上的操作动作。 

6.10.2视检。 

6.11电磁兼容试验 

按照 GB/T 4343.2的规定进行试验。 

7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出厂检验项目、要求、检验方法和不合格分类除了应符合 GB/T 30307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 2

要求。 

7.2.2 出厂检验的组批、抽样方案及判定应按 GB/T 2828.1 的规定进行，其中，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上

限 AQL值由制造商根据自身的控制需要或按供需双方需求确定。 

7.2.3 电气安全项目出现不合格，即判该生产批次不合格。 

7.2.4 检验合格后的产品方可出厂。 

表 2  出厂检验 

序号 项 目 要求 检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A B C 

1 热水出水温度 5.2.1.1 6.2.1.1  √  

2 热水出水流量 5.2.1.2 6.2.1.2  √  

3 冷水出水温度 5.2.2.1 6.2.2.1  √  

4 制冷水能力 5.2.2.2 6.2.2.2  √  

5 按键灵敏度 5.5 6.5  √  

6 水路密封性能 5.8.1 6.8.1  √  

7 标志 8.1 视检   √ 

8 包装 8.2 视检   √ 

注：不合格分类 A：指净饮机电气安全、健康安全及法律法规要求的致命缺陷； 

不合格分类 B：指净饮机性能方面的重要缺陷； 

不合格分类 C：指净饮机外观方面的一般缺陷。 

 

7.3 型式试验 

7.3.1型式试验条件 

型式试验应每年进行一次。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新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鉴定时； 

c) 设计、工艺或使用零部件和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性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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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g) 出现重大质量事故时。 

7.3.2型式检验的抽样品应从出厂检验的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 

7.3.3 型式检验项目、要求、检验方法和不合格分类除了应符合 GB/T 30307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 3

要求。 

表 3  型式检验 

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A B C 

1 制水性能 5.2 6.2  √  

2 水箱 5.3 6.3  √  

3 出水形态及残余滴水 5.4 6.4  √  

4 按键灵敏度 5.5 6.5  √  

5 防冰堵能力 5.6 6.6  √  

6 排气性能 5.7 6.7  √  

7 密封性 5.8 6.8  √  

8 窜温 5.9 6.9  √  

9 防烫伤 5.10 6.10 √   

10 电磁兼容 5.11 6.11 √   

11 标志 8.1 视检   √ 

12 包装 8.2 视检   √ 

*选择性功能项目，制造商根据产品宣称情况进行选择性功能项目的检验，且制造商可根据自身

的控制需要或按供需双方需求确定选择性功能项目的型式检验周期。 

 

7.3.4周期性的型式检验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样品中随机抽取，抽样按 GB/T 2829 进行。采用判别

水平 I的一次抽样方案，其样本大小、不合格质量水平，判定数组见表 4。 

表 4  抽样方案 

判别水平 抽样方案 样本大小 

不合格质量水平（RQL） 

A 类 

RQL=30 

B类 

RQL=65 

C类 

RQL=100 

Ac Re Ac Re Ac Re 

I 1 次 n=3 0 1 1 2 2 3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除应符合 GB/T 30307的要求外，还应符合卫生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 

8.2 包装 

    除应符合 GB/T 30307的要求外，还应符合卫生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 

8.3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挤压、雨淋及化学物品侵蚀。搬运时应轻拿轻放，码放整齐，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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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和抛掷。 

8.4 贮存 

净饮机成品应储存在干燥、通风良好、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中。产品应按型号分类存放，堆码

的高度不应大于包装箱上标明的堆码高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